
教 育 部 辦 理「112 年 校

園性別事件行政訴訟案例

研討會」計分 3 場次，分

別為：中區場次於 5 月 29

日 在 逢 甲 大 學、6 月 5 日

在世新大學及 6 月 28 日在

台南應用科技大學辦理，

研討會參與者為本部校園

性侵害、性騷擾或性霸凌調查專業人才庫專業人

員、各大專校院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執行秘書與

本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諮詢委員，每場次 120 人

參加。

研討會上午邀請世新大學性別研究所羅燦煐教

授、輔仁大學法律學系吳志光教授及玄人事務所

王如玄律師 3 位學者專家，分別從實體面及程序

面解析及研討行政訴訟案例，提供與會學員學習

與理解法規程序及適法性

之論理素養，藉以降低或

避免調查案件之結果經行

政訴訟撤銷的情形。下午

則透過影片「女性日常」，

電影中 6 位女性、6 個背景、工作、年紀、個性

都不同的女性，她們各自在日常生活中碰上了讓

自己不舒服的性騷擾情事，呈現出現代女性無以

名狀的「日常」，藉以提供與會人員澄清迷思，

引導建立具性別專業觀點之論理脈絡。

過去性平事件當事者的聲

音常被質疑或漠視而孤立無

援，隨著女權意識的抬頭，

及 ＃ Me Too 運 動 興 起， 近

年來性騷擾議題備受關注。

教育部籲請各級學校積極推動具多元面向之性別

平等教育，亦應在法治教育之宣導上，廣泛提供

校園中教職員工生認識與學習新興議題相關之法

律，例如跟蹤騷擾防制法及因應數位／網路性別

暴力議題，防制性私密影像犯罪之４項配套修正

法案（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、性侵害犯罪

防治法、刑法及犯罪被害人保障法），教導學生

建立正確之性別平等與法律知能，發展合宜人際

互動能力，並提升教職員工性別平等意識，建置

性別平等、友善安全之學習環境，保護學生之受

教權及人身安全。( 性平科 高瑞蓮 )

教育部苗栗縣聯絡處為

強化全民國防教育與政策

推動，藉由規劃全民國防

多元系列活動，於 112 年

6 月 8 日辦理「將軍與校

長有約」活動，藉由邀請縣內各高級中等學校校

長共同前往桃園陸軍專科學校，進行軍事院校與

民間學校校務經營及軍事校區座談參訪行程。

因應我國兵役制度在蔡英文總統於 111 年 12

月 27 日宣布「自 113 年起將義務役從原本 4 個

月的軍事訓練役制度，回復為 1 年役期的政策」，

並由行政院核定「強化全民國防兵力結構調整方

案」，建構新而有力的全民國防架構及全民國防

教育。而本處 112 年度迄今依政策已完成全民國

防教育多元活動計 4 梯次，合併各校辦理相關全

民國防參訪交流活動，累計總人數已達 3147 人。

本次交流首先放映著由苗栗縣各高中職校畢業

後即投身軍旅，且就讀該校學生所拍攝的影片，

述說著對於高中三年師長們的栽培及提供明確且

多元升學資訊的感謝之情，讓他們能夠選擇所

愛，在學業、就業及後續的升學進修等規劃上，

得以憑藉著努力盡情揮灑以及付出對國家的愛。

研討座談會中，陸軍專科學校校長周國健將

軍說明軍校教育對於全民國防教育推動的行動

支持、國防教育政策重點以及軍事院校與民間大

學在課業的學習及品德教育上培養的綱要等。同

時，會中參訪的校長們及聯絡處陳營和督導也分

享了現階段年輕學子在青春時期對於課業學習的

努力、社交的迷惘，乃至於對國防服役及兩岸關

係等議題，提供

輔 導 處 遇 的 經

驗，提供未來學

子們就讀軍事院

校時，培養其領

導統御與管理的

方針，達到全民

國防教育的全方

位教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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